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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2021 年省对我市转移支付为 146.9 亿元，其中：一般性

转移支付 133.3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有 55.7 亿元属于

专项性质，剩余 77.6 亿元属于可支配财力；专项转移支付

13.6 亿元。

2022 年省财政提前下达我市转移支付合计 62.6 亿元。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60.8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有 24.2

亿元属于专项性质，剩余 36.6 亿元属于可支配财力；专项

转移支付 1.8 亿元。市财政提前下达到县区 52.2 亿元，剩

余安排在市本级支出规模。



2022 年举借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2022 年初，省政府核定我市 2021 年政府债务限额

859.46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487.33 亿元，专项债务 372.13

亿元。2021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 827.2 亿元，包括：一般债

务 476.31 亿元，专项债务 350.89 亿元。均未超限额。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文件规定，中央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

度举债权限。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

适度举借债务，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代为举借。明确划清政府与企业界限，政府债务

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

同时严格限定地方政府举债额度。

2021年我市通过省政府代发行新增政府债券10.2亿元，

其中一般债券 2.7 亿元，专项债券 7.5 亿元。



表1-1

2103 鞍山市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预算情况表

单位：亿元

地   区
2020年债务限额 2020年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公  式 A=B+C B C D=E+F E F

  鞍山市 849.26 484.63 364.63 793.17 459.77 333.40

    鞍山市本级 648.52 335.38 313.14 619.67 326.76 292.91

    铁东区 25.82 14.82 11.00 0.82 0.82 0.00

    铁西区 4.79 4.79 0.00 4.79 4.79 0.00

    立山区 5.64 4.86 0.78 5.53 4.75 0.78

    千山区 13.18 13.18 0.00 11.71 11.71 0.00

    台安县 34.32 17.77 16.55 33.90 17.34 16.55

    岫岩满族自治县 7.33 5.03 2.31 7.09 4.79 2.31

    海城市 78.09 59.44 18.65 78.09 59.44 18.65

    风景区 0.10 0.10 0.00 0.10 0.10 0.00

    鞍山高新区 27.04 27.04 0.00 27.04 27.04 0.00

    鞍山经济开发区 4.42 2.22 2.20 4.42 2.22 2.20

注：1.本表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及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预计执行数。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表1-2

2103 鞍山市2020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预算数 执行数

一、2019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实际数  456.96

二、2020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484.63

三、2020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发行额  79.56

    中央转贷地方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2020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额 79.56

四、2020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额 76.74

五、2020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459.77

六、2021年地方一般债务新增限额 2.70

七、2021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487.33



表1-3

2103 鞍山市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预算数 执行数

一、2019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实际数 325.63

二、2020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364.63

三、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额 47.98

四、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额 40.10

五、2020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333.40

六、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增限额 7.50

七、2021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372.13



表1-4

2103 鞍山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公式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发行预计执行数 A=B+D 127.55 102.19

（一）一般债券 B 79.56 62.58

   其中：再融资债券 C 76.50 62.58

（二）专项债券 D 47.98 39.62

   其中：再融资债券 E 39.79 38.96

二、2020年还本预计执行数 F=G+H 116.31 101.53

（一）一般债券 G 76.51 62.58

（二）专项债券 H 39.79 38.96

三、2020年付息预计执行数 I=J+K 27.90 22.09

（一）一般债券 J 16.11 11.56

（二）专项债券 K 11.79 10.52

四、2021年还本预算数 L=M+O 148.84 128.35

（一）一般债券 M 76.47 56.02

   其中：再融资 2.06 56.02

      财政预算安排 N 74.41 0.00

（二）专项债券 O 72.36 72.33

   其中：再融资 0.00 72.33

      财政预算安排 P 72.36 0.00

五、2021年付息预算数 Q=R+S 27.89 21.78

（一）一般债券 R 15.69 11.26

（二）专项债券 S 12.20 10.52

注：1.本表反映本地区和本级上一年度地方政府债券（含再融资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预计执行数、本年度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预算数等。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表1-1

210300 鞍山市本级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预算情况表

单位：亿元

地   区
2020年债务限额 2020年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公  式 A=B+C B C D=E+F E F

    鞍山市本级 648.52 335.38 313.14 619.67 326.76 292.91

注：1.本表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及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预计执行数 。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



表1-2

210300 鞍山市本级2020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预算数 执行数

一、2019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实际数  327.01

二、2020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335.38

三、2020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发行额  62.58

    中央转贷地方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2020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额 62.58

四、2020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额 62.81

五、2020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326.76

六、2021年地方财政赤字 0.00

七、2021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335.38



表1-3

210300 鞍山市本级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预算数 执行数

一、2019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实际数 292.67

二、2020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313.14

三、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额 39.62

四、2020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额 39.27

五、2020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292.91

六、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增限额 2.60

七、2021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315.74



表1-4

210300 鞍山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公式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发行预计执行数 A=B+D 102.19 102.19

（一）一般债券 B 62.58 62.58

   其中：再融资债券 C 62.58 62.58

（二）专项债券 D 39.62 39.62

   其中：再融资债券 E 38.96 38.96

二、2020年还本预计执行数 F=G+H 101.53 101.53

（一）一般债券 G 62.58 62.58

（二）专项债券 H 38.96 38.96

三、2020年付息预计执行数 I=J+K 22.09 22.09

（一）一般债券 J 11.56 11.56

（二）专项债券 K 10.52 10.52

四、2021年还本预算数 L=M+O 128.35 128.35

（一）一般债券 M 56.02 56.02

   其中：再融资 56.02 56.02

      财政预算安排 N 0.00 0.00

（二）专项债券 O 72.33 72.33

   其中：再融资 72.33 72.33

      财政预算安排 P 0.00 0.00

五、2021年付息预算数 Q=R+S 21.78 21.78

（一）一般债券 R 11.26 11.26

（二）专项债券 S 10.52 10.52

注：1.本表反映本地区和本级上一年度地方政府债券（含再融资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预计执行数、本年度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预算数等。

2.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1

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按照市委、市政府财政工作任务分解、财政工作

任务书中所列目标和任务,我科已全面完成并取得阶

段性成果。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1 年基础工作情况

（一）继续巩固“三全”管理模式。2021 年市本级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继续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

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部

预算全覆盖，编制的绩效目标支出项目达到 915 个。

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要求凡是编制 2021 年

绩效目标的单位填制《支出绩效监控报表》，在第四

季度组织开展项目单位绩效自评，以此打造“无死

角、无缺失、无遗漏”绩效监督体制。

（二）同步扩大“全方位”绩效管理。同步扩大“全

方位”绩效目标填报内容，将 42 个预算部门的年度收

入、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以及履职情况全部纳入绩

效目标编报范畴，开展整体绩效目标管理。

（三）加大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力度。今年，我科室

通过与业务科室及预算科沟通，按照局党组指示要求，

对“机关物业费”、“委托业务费”、“农村厕所革

命”等13个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比上年增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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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评审项目，涉及评审金额37378.94万元，评审规模

超去年4倍有余。

二、特色工作情况

（一）强化顶层制度建设，完善绩效工作体系。推

进预算绩效管理必须制度先行，今年年初我科以市委、

市政府名义出台了《中共鞍山市委、鞍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列入 2021

年两办下发的第一号文件。《实施意见》的出台是对

全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行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

计，更是全市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的一个全新起点。

此外，为了最大程度加强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实现奖优罚劣、权责匹配和社会监督的目标，我科室

在全省市级层面率先出台了《鞍山市预算绩效管理结

果应用暂行办法》，通过考核与度量全过程预算绩效

管理内容，输出和应用全过程预算绩效评价结果，最

大程度加强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从而不断完善预

算绩效管理机制，促使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更加

牢固。

（二）加强县区工作指导，确保同步取得实效。按

照《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要求，

确保各县区按时建成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的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我科室

在今年下发了《关于 2020 年度县（市）区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考核结果的通报》，指出各县（市）区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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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督促县

（市）区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预算绩效

管理体系。

三、2022年工作计划

（一）持续构建以三全为要的管理体系。2022年，

我科室将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有关决策部署，继续

巩固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将部门和单位预算收支全面纳入绩效管理，对整体绩

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施“双监控”，完

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以一般公共预算为重

点，将全过程绩效管理逐步覆盖政府性基金预算、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金预算以及部门和单位的

全部收支。

（二）确保县区绩效管理改革落地见效。按照《中

共鞍山市委、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实施意见》的要求，2022年，我科室将从全方

位、全覆盖、全过程三个维度，对各县（市）区、开

发区进行考核验收，推动全市预算绩效管理深度覆

盖，不留死角，确保在2022年年底前管理层级由市本

级为主转变为市县两级同步发展。

（三）充分利用一体化平台完善绩效管理。一体化

软件系统的研发，实现了全省绩效数据联网，使各市

数据、类似行业数据、历年数据一目了然，同时促使

各单位在编制预算时同步编制绩效数据；另外，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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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设定了审核权限，解决了职能划分不清问题。2022

年，我科将通过一体化平台，规范填报标准，更加科

学、系统地体现项目的实施情况，以指标库为基础，

从项目绩效和整体绩效两方面入手分别对项目实施

和部门整体情况进行绩效考评。



2022年鞍山市本级部门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表（20万元以上）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名称 购买项目名称 购买服购买项目内容 承接主体购买方式 合计

本年收入

财政拨款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收

入

其他收
入

合计 5816 5816 

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302
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

网站监测服务 网站监测服务 企业
政府采

购
29 29 

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302
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

政务公开辅助
性服务

政务公开辅助性服务 企业
政府采

购
27 27 

鞍山市营商环境建设局 2010302
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

政务公开辅助
性服务

政务审批辅助性服务 企业
政府采

购
309 309 

鞍山市营商环境建设局 2010302
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

评审评估认证
服务

委托第三方评审评估认证服务 企业
政府采

购
100 100 

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3816 食品安全监管 食品安全检测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超市
商品快速检测服务

企业
政府采

购
72 72 

鞍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39999 其他国防支出
二一九人防通
道管理服务

二一九人防通道管理服务 企业
政府采

购
300 300 

鞍山市公安局 2040299 其他公安支出 雪亮工程服务 雪亮工程服务 企业
政府采

购
4689 4689 

鞍山市文化旅游和广播
电视局

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
游支出

送戏下乡演出
 公益性舞台艺术作品的创作、演
出与宣传

企业
政府采

购
60 60 

鞍山市文化旅游和广播
电视局

2070199
其他文化和旅
游支出

文化惠民演出
公益性舞台艺术作品的创作、演
出与宣传

企业
政府采

购
160 160 

鞍山市残疾人联合会 2081199
其他残疾人事
业支出

信息数据采集
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
信息数据服务

企业
政府采

购
37 37 

鞍山市应急管理局 2240102
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

链路租用服务 链路租用服务 企业
政府采

购
33 33 



2022年鞍山市市本级基本建设支出预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预算数

市本级基本建设支出合计 12517.70 

市发改委申报项目前期费用 200.00 

鞍山市公安局司法检验中心项目 600.00 

市城建发展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市孟泰公园管理处联建项目 774.00 

传染病医院业务用房改造建设项目 330.00 

鞍山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监管场所新建工程 5,956.00 

各项目单位决算审核完成项目找差及调剂预留 1,000.00 

鞍山市信用平台建设项目 254.20 

市城建发展中心市纪委监委留置办案中心项目 2,031.10 

鞍山市消防局铁东山南消防站建设项目 648.00 

鞍山市消防局立山深沟寺消防站建设项目 302.00 

鞍山市消防局铁西消防站建设项目 141.00 

应急中心办公楼采暖设施改造建设 21.40 

安全生产考试基地办公场所改造建设 170.00 

储能元、风电、充电桩（规划编制项目）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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